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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货物适运申报（货报）的通知 
 

各相对人： 
 

接深圳海事局危防处最新通知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船舶及其有关作业活动污染海洋环境防治管理规定》第二十

四条的规定，现统一要求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进出港均

须提交货报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增加的货报类型 
 

1. 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进港时增加货报； 
 

2. 船舶载运污染危害性货物中转时增加货报（包括中转

进及中转出）。 

二、污染危害性货物申报要求 
 

申报人：货物所有人或其代理人可自行或通过承运人或

其代理人提交 

进港货报提交资料（包括中转进及中转出）： 

1．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适运申报单； 

2. 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； 
 

3. 按规定尚需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或进出口国家的主管 

机关同意后方能载运进、出口的货物，应持有办理完有关手

续的证明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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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

（委托时）。 
 

出港货报提交资料（本地出口）： 

1．污染危害性货物安全适运申报单； 

2. 货物安全技术说明书； 
 

3. 装运下列污染危害性货物出港提供的资料： 
 

（1） 使用集装箱装运污染危害性货物的，需提供危险 

货物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签发的《集装箱装箱证明书》； 

（2） 装载包装污染危害性货物的，需提供符合规定的 

包装检验合格证明； 

（3） 装载放射性物品的，应提交放射性剂量证明； 
 

（4） 货物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，应提交添加 

的抑制剂或稳定剂的名称、数量、温度要求、有效期及超过

有效期时应采取的措施； 

（5） 托运污染危害性质不明的货物，应提交具有相应

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污染危害性货物运输条件鉴定材料； 

（6） 按规定满足相应条件，可降低运输条件的，应提 

供相应的证书或证明； 

4. 按规定尚需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或进出口国家的主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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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同意后方能载运进、出口的货物，应持有办理完有关手

续的证明； 

5.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

（委托时）。 
 

船报时增加的资料： 
 

对进港及中转的污染危害性货物进行船报时，须以附件

形式提交相应的货报审批单，如在申报页面填写相应的货报

单号并关联成功的，可免于提交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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